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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衡阳市检察机关以民事行政检察履职为抓手，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又紧盯企
业发展堵点，以精准监督“力度”提升司法为民“温度”

■文/图  通讯员  郑雨佳   杜姣姣   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成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多渠道挖掘潜力，加强稳岗促就业工作，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
业，加大欠薪整治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群众小案连着民生大事，民心所向关乎发展大局。
从支持起诉帮助农民工“劳有所得”，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解开群众的“法结”与“心结”；从监督行政处罚助企

业在法治轨道上轻装前行到规范执行程序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近年来，衡阳市检察机关以民事行政检察履职为抓
手，坚持与发展大局同频共振，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又紧盯企业发展堵点，以精准监督“力度”提升司法为民“温
度”，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书写了一份厚重的法治答卷。

“本来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没
想到还没开庭，钱就全部到账了。”电
话那头，农民工莫某激动地向检察官
道谢。2025 年 9 月 23 日，包括莫某在
内的 9 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
最后一笔工资。

几个月前，莫某等 9 名农民工满
脸愁容地来到雁峰区人民检察院申请
支持起诉：“一年了，工钱还是没着
落，请你帮帮我们。”

原来，2024 年 4 月—6 月，这 9 名
农民工受雇于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为雁峰区的 8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从事砌水沟工作。工程如期完工，农
民工的工资却迟迟未到账。在多次催
讨下，该公司仍未付清他们剩余的4.3
万元工资。

“钱虽不多，却是这 9个家庭的重
要收入。”承办检察官认为，莫某等 9

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自
身维权能力较弱，符合支持起诉的条
件，依法受理该案。当即向雁峰区人
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

但承办检察官深知，如果坚持走
完诉讼程序，耗时长、工人们诉累重。
为尽快解开他们的“薪结”，雁峰区人
民检察院决定把工作做在“诉前”。

承办检察官主动联系涉案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既讲法律后果，
又谈企业社会责任。在检察官耐心释
法说理下，该企业承诺在诉前付清全
部欠款。

不久，4.3万余元工资分批发放到
了农民工手中，莫某等人也依法申请
撤诉。这起跨越一年的欠薪纠纷，以

“诉前化解”的方式实现了“案结事了
人和”，切实守护了农民工的“钱袋
子”。

“罚款减半，账户解冻，极大地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现在生产线全开，我们一定吸取教
训，合法经营。”2025 年 11 月 26 日，蒸湘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回访某还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时，该企业负责人指着轰鸣的生产车间说道。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家企业还面临高额
罚款和账户冻结，处在“休克”边缘。

事情要追溯到 2018 年，该企业擅自利用旧
设备改建破碎生产线，且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未采取处理措施控制灰尘和气态污染物等，造成
空气污染。

2022 年，市生态环境局在调查中发现这一
情况，对该企业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
对该企业作出罚款12万元的处罚决定。

由于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既未陈述申辩也未
申请听证，更未履行相关行政处罚的义务。2023
年—2025 年期间，市生态环境局先后两次申请
强制执行。最终，法院依法裁定冻结、划扣该企
业银行存款 12 万余元。资金链被锁，企业顿时
陷入经营危机。

“12万元的罚款，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巨大的

资金负担，后续经营难以为继。”2025 年 6 月，
该企业负责人走进蒸湘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时，满脸愁云。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经调卷审查发现，法院
在裁定准予执行后未及时移送执行，并奔赴现场
调查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对企业的旧设备整
改、污染物处理设施安装等情况进行了核查。同
时，检察官向负责人详细了解了该企业目前的整
改成效及经营困境。

随后，检察官与执法人员通过多次座谈，详
细了解了行政机关的执法程序与依据。

对环评审批要求、处罚裁量依据进行反复研
讨，检察官发现，该案的关键争议在于双方对行
政罚款数额的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

2025年 8月 28日，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了
一场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法
律专家等对争议焦点问题进行“把脉问诊”。

听证员认为，“企业虽存在未批先建、污染
防控不到位等违法事实，但已积极整改，目前排
放基本达标。行政处罚目的是纠正违法行为、恢
复合法经营状况，罚款是对违法者惩戒时达到教

育和警示作用，如果重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或倒
闭，将无法体现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需酌情
考虑”。

随后，检察官在组织各方发表意见、充分听
取企业诉求并结合案情后提出，应当按照《湖南
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
版）》 的规定进行处罚并调整行政处罚罚款数
额。该决定获得了与会人员一致认可。

会后，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同时向蒸湘区人民
法院和相关行政机关同时制发检察建议，要求法
院完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裁定准予执行后内部移
送机制，堵塞管理漏洞；建议相关行政机关对该
企业裁量标准启动纠错程序，重新确定罚款数
额。

这份“双向监督”迅速收到了回应。2025
年9月16日，一份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到
了该企业负责人手中，罚款数额由 12 万元调整
为5.96万元。

随着罚款缴清，法院也解除了全部执行措
施。资金活水重新涌动，让这家濒危企业再获新
生，逐步走出困境。

“这笔执行款，就是我们企业的‘救命钱’。”2025
年 11 月，随着最后一笔 15 万余元的案款打入账户，湖
北某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握着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的手，言语间满是感激。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一年前。2024 年 6月，该公司
因郭某欠付一笔合同款将其诉至法院。经过一审二审，
审判机关最终判决：郭某向湖北某建设公司支付合同款
18.9万元及资金占用费。

判决生效后，郭某迟迟不履行。公司无奈之下申请
强制执行。经查询，发现被执行人郭某名下有一辆豪
车。

然而，就在企业满怀期待等待执行款项到位时，
2025年3月20日，公司却收到该案的“终结执行”裁定
文书。而此时，该公司正面临经营困境，急需资金维持
企业正常经营。

2025 年 7 月，接到该企业的监督申请后，石鼓区
人民检察院迅速展开全面审查发现，郭某名下有车
辆的情况被网络查控反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
立案恢复执行，郭某本人未被及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法律文书未能依法送达等问题也影响了执
行进展。

“这些程序上的违法和瑕疵，导致了执行工作的拖

延，直接损害了企业的胜诉权益。”承办检察官指出，
必须加强监督，让法律文书不再是“一纸空文”。

2025 年 9月，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了一份分量十
足的检察建议，要求法院执行机构及时恢复案件执行，
并开展同类案件自查自纠，强化业务培训，建章立制规
范办案程序。

法院高度重视，全盘采纳了检察建议，立即对该案
依法立案，迅速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并对被执行人采取
司法惩戒措施，要求其如实申报财产。

2025年11月，在高压态势下，郭某亲属最终代为履
行了剩余的15万余元执行款。

检察官向农民工介绍申请支持起诉流程。

2025年10月22日，企业负责人到
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向承办检察官致谢。

        湖 北 某 建 设湖 北 某 建 设
公司负责人到石公司负责人到石
鼓区人民检察院鼓区人民检察院
送锦旗和感谢信送锦旗和感谢信。。


